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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参考用书: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专题讲座(2013年)》以历
年企业法律顾问常考知识点为专题，打破综合、民商与经济、企业法律顾问实务三科目划分，采用归
纳、对比的方法编写，强化考生理解，方便考生记忆。
《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参考用书: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专题讲座(2013年)》编写
的所有专题均为历年考试必考内容，也是历年考试分值最高，考试频率最大，考生必须掌握的内容。
可以讲，掌握了这些知识点专题，也就具有了通过考试的胜算！
《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参考用书: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专题讲座(2013年)》编写
目的是以专题的形式，从分散在不同科目、不同章节、不同法条中的庞杂知识汇总起来，汲取精华，
摒弃冗长，建立重要考点知识体系，给考生一个清晰的知识点脉络。
专座讲座是很多考试辅导教材通常采用的编写方法，特别是在法律类考试中。
司法考试专题讲座就是很成功的典范，成为每年司法考试必看读物。
企业法律顾问考试专题讲座吸纳了司法考试成功经验，融入了企业法律顾问考试特点，也必将成为企
业法律顾问考试必看读物，受到广大考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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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一法学基础理论 专题二宪法 专题三行政法 专题四行政诉讼法 专题五刑法 专题六刑事诉讼法 专题
七国际经济法 专题八民法通则 专题九物权法和担保法 专题十合同法与合同管理实务 专题十一侵权责
任法 专题十二公司法与公司治理 专题十三企业国有资产法 专题十四经济法（金融法、市场规制法）
与税法 专题十五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专题十六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法律实务 专
题十七企业知识产权法律实务 专题十八涉外投资法律实务 专题十九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 专题二十其
他法律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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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考点十 租赁合同 （一）租赁合同的基本内容 特征 1.租赁合同是转移财产使用权的合同； 2.
租赁权物权化。
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3.租赁合同以在一定时期内使用租赁物为目的，具有期限性和连续性。
 4.租赁合同是有偿、双务、诺成合同。
 期限 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
超过20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
为不定期。
租赁期限6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
 解除 承租人的解除权 1.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
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2.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
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出租人的解除权 1.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
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
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同样享有该
项权利） 2.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
。
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效力 出租人的义务 1.交付租赁物； 2.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3.除合同另有约定外，
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 出租人有义务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故租赁物
的维修义务，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由出租人承担。
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 4.出卖出租房屋时的通知义务。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
的权利。
 承租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期限支付租金。
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间不满l年的
，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租赁期间1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1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1年的，
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
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2.妥善保管租
赁物； 3.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转租。
 擅自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经过出租人同意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
租人应当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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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3年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参考用书: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专题讲座》编著者
郑佳宁。
专题讲座是中国企业法律顾问网在总结近年来企业法律顾问考试难度系数、命题特点等因素的基础上
编写的辅导教材，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本书特点及作用： 一、编写方法：本辅导教材以历年企业法律顾问常考知识点为专题，打破综合、民
商与经济、企业法律顾问实务三科目划分，采用归纳、对比的方法编写本书，强化考生理解，方便考
生记忆。
    二、编写内容：本辅导教材编写的所有专题均为历年考试必考内容，也是历年考试分值最高，考试
频率最大，考生必须掌握的内容。
可以讲，掌握了这些知识点专题，也就具有了通过考试的胜算！
    三、编写目的：本辅导教材编写目的是以专题的形式，从分散在不同科目、不同章节、不同法条中
的庞杂知识汇总起来，汲取精华，摒弃冗长，建立重要考点知识体系，给考生一个清晰的知识点脉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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